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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财税法规 

一、8 月 1 日起使用新版增值税发票 

2014年 7月 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启用新版增值税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43号），

对增值税发票（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进行改版，自 2014年 8月 1日起实施。 

1、老版专用发票、货运专票和普通发票仍可继续使用； 

2、对专用发票、普通发票部分栏次内容及联次用途作出调整，并将货运专票的发票代码由“7”调整为“2”，普通发票则

由“6”调整为“3”； 

3、调整专用发票和货运专票防伪特征，新增 5处防伪特征，取消发票监制章和双杠线微缩文字防伪特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启用新版增值税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docx

 

 

二、9 月 1 日起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免征增值税 

2014年 7月 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42号），明确间接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免征增值税，自 2014年 9月 1日起实施。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8675.html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8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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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财税[2013]106号文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免税范围，直接、间接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均能享受免税优惠

政策； 

2、试点纳税人提供间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须通过金融机构结算代理服务收入和代理费用，否则不能享受免税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2号.docx

 

理道提示： 

若国际货运代理企业选择享受免税优惠，则不能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也可选择不享受免税优惠，因

此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可综合考虑其定价及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因素。 

 

三、广州地税：调整出差补贴免税、堤围防护费封顶标准 

2014 年 7 月 11 日，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发布《关于公布 2014 年废止、失效或修订的税费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广州市

地方税务局公告[2014]11号），对 36件税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1、出差补贴免税标准参照《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粤财行[2014]67号），按 100元计算； 

2、调整《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堤围防护费征收标准的公告》第一条第（五）项的堤围防护费征收标准，对单个企业

年度征收额由 500万的定额封顶调整为按 466.67万元。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18576.html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8524.html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2673.html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1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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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公布2014年废止、失效或修订的税费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docx

 

 

四、出台 15 条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措施 

2014 年 7 月 7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税总发[2014]85 号），推出 15 条创新税收服务

和管理的措施，提高税务登记、发票领用、申报纳税等效率。 

1、税务登记方面，推行国、地税协同受理申请，多部门联合办理证照，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与税务登记证“三证合

一”以及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等创新税务登记方式； 

2、发票领用方面，简化发票申领程序，申领普通发票取消实地核查，扩大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需事前实地查验的范围； 

3、进一步加强重点税源的纳税评估，将“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的纳税人列入重点关注对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docx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84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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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财税法规 

1、2014年 8月 1日起停止发售金税卡、IC卡等税控专用设备（旧设备可继续使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停止发售金税卡IC卡等税控专用设备有关问题的公告.docx

 

2、三部门：2014年 7月 31日对加工贸易项的进口钢材征收关税、进口环节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钢材保税政策的通知.docx

 

3、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 财会[2014]23号.docx

 

4、国家外汇管理局：改革返程投资外汇管理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
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37号.docx

 

5、广东省：公布 2014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上、下限 



理道财税简.快周刊（2014年第 28期，总第 174期）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5 

一周新动态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2014社会保险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上限和下限的通知.docx

 

6、重庆市：明确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执行口径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docx

 

 
 

 

一、财税新动态 

1、粤澳年内实现服贸自由化 

2014 年 7 月 16 日，2014 年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在澳门举行。会议确保今年底前基本实现粤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服务业开放

领域达到 95%。 

（消息来源：深圳特区报） 

 

二、财税改革趋势 

1、个人所得税改革或延至“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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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推荐案例 

下一步改革个税的方向是由目前的分类税制转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但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仍未有公布明确的

时间表，如果联网工作没有实质进展，预计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或将推迟到“十三五”。 

（消息来源：中国经营报） 

 

2、财政部官员:房产税至少在两三年后出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房产税改革是立法先行，需经历一个复杂过程，房产税改革方案至少要等两三年

之后才能推出。 

（消息来源：新华网） 

 

 

 

选择简易计税办法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内容提示： 

某公司准备将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选择简易计税办法，该公司财务人员不确定的是，选择简易计税办法后能不能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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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税网 

推荐理由： 

简易计税办法是一般纳税人的正常的计税办法，除了税法规定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外，选择简易计税办法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仍然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文中提到的固定资产简易办法征收率从 2014年 7月 1日起由 4%改为 3%。 

阅读案例：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21.html  

 

分析非居民企业转让股权过程中四种常见方案 

内容提示：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非居民企业转让股权过程中常见的几种筹划方法。应注意的是，非居民企业转让股权的税收筹划，必

须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而且非居民企业还要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才能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来源：中国税务报 

推荐理由： 

本文介绍了四种股权转让筹划方案：间接转让确认为境外所得；改变股权比例满足税收协定不征税要求；在协定规定的转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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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者居住国征税；先分配（或转股）后转让。 

阅读案例：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14.html  

 

建筑业营业税常见问题要注意 

内容提示： 

建筑业的税务处理比较复杂，一些企业在涉税处理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处理不当，因而产生不必要的损失，本文将主

要介绍建筑业在办税处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来源：南京日报 

推荐理由： 

建筑业营业税的计税依据应包括甲供材料的金额，但不包括甲供设备的金额；申请代开发票时，税局只能按施工款开具发

票。 

阅读案例：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17.html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14.html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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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先行指标 三个案例解析预收账款 

内容提示： 

预收账款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投资者预测企业未来利润增长的“先行指标”，本文将结合案例教你读懂“预收账款”。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推荐理由： 

企业的预收账款值得关注，但也要注意结合其他指标一起分析。 

阅读案例：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09.html  

 

税案剖析：蹊跷的账外收入从哪来 

内容提示： 

某税收检查组到 SR 开发公司进行检查时从员工议论手机话费补贴不够用中发现该公司隐匿其房租收入，最终税务机关对

SR开发公司进行了应有处罚。 

来源：中国税务报 

推荐理由：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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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聚焦 

了解税务机关人员对企业的检查方法。 

阅读案例：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19.html  

 

                 

 

固定资产折旧税会差异处理与分析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9 号），明确了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其中也明确了此前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存在分歧的固定资产折旧差异的处理

方式。那么，公告对固定资产折旧方面的税会差异是如何处理的呢？本文将结合例子进行分析。 

例子：某公司 2010 年 12 月购入一项固定资产，成本价 6 万元，预计净残值为 0。假定自 2010 年起企业利润总额均为 200

万元，不存在其他纳税调整。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25%。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一、 企业会计折旧年限 < 税法最低折旧年限 

企业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时，准予将前期纳税调增的部分在后期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减。 

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 4 年，但是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为 5 年。公司每年因该项固定资产会计与税法折旧方法的差异，

http://www.ri-china.com/StudentDetail-619.html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6189.html


理道财税简.快周刊（2014年第 28期，总第 174期）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11 

应进行纳税调整的情况如表所示： 

年度 2011 年 2012 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实际成本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累计会计折旧 15,000 30,000 45,000 60,000 60,000 

账面价值 45,000 30,000 15,000 0 0 

累计计税折旧 12,000 24,000 36,000 48,000 60,000 

计税基础 48,000 36,000 24,000 12,000 0 

暂时性差异 -3,000 -6,000 -9,000 -12,000 0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750 1,500 2,250 3,000 0 

当期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 750 750 75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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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时，因会计折旧年限小于税法最低折旧年限，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在当期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为 2,003,000 元（2,000,000+3,000），应交所得税为

500,750元（2,003,000*25%），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元，从 2011 年至 2014年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 

    所得税费用 50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00,750 

企业会计折旧提足后，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限已没有会计折旧，但由于前期已提折旧按税法规定进行了纳税调增，那么，

将前期纳税调增的部分在后期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减。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在会计利润基础上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

所得额为 1,988,000（2,000,000-12,000）元，应交所得税为 497,000（1,988,000*25%） 

2015年会计分录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50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0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497,000 

二、 企业会计折旧年限 > 税法最低折旧年限 

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如果长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其折旧应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税法另有规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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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预计使用 6年，但是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为 3年。这种情况下，视同会计与税法无差异，直接按照会计年限计算折旧，

不需进行纳税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固定资产实际只使用了 5 年就报废了，则属于提前报废，需要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行处理，具体

可参照理道辅导文章《固定资产提前报废的判断方法及税务处理分析》 

三、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企业按会计规定提取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不能税前扣除，应进行纳税调增，其折旧仍按税法确定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

算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即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风险准备等准备金支出。 

假定 2012年经测定，固定资产发生减值 5,000元，减值后账面价值为 25,000元，计税基础为 30,000 元。应在当年利润上

进行纳税调增 5,000元，折旧仍按照 30,000元作为计税基础计算扣除。 

四、 税法规定实行加速折旧 

企业按税法规定实行加速折旧的，其按加速折旧办法计算的折旧额可全额在税前扣除。 

企业按《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实行加速折旧的，公告明确其按加速折旧办法计算的折旧额可全额在税前扣除，

而不必按 15公告规定看会计上是否已按加速折旧处理。具体可参照理道辅导文章《新准则下会计折旧方法与税务的差异及其处

理分析》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4690.html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5756.html
http://www.ri-china.com/Archive-125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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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疑难问答 

本公告在固定资产折旧方面，明确了因会计、税法产生的差异问题的所得税处理方法，对于企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建

议企业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处理。 

 

 

 

 

1、委托付款开具专用发票，进项税能否抵扣？ 

问：A公司向 B公司购买货物，取得 B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 A公司却委托 C公司付款，即 C公司将货款支付给 B

公司。有 A 和 C 公司的委托收款协议书或抵销证明，请问，这 A 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抵扣？而 B 公司开具发票给予

A 公司，但收的货款是 C 公司，但有货款收无理由不收，这有否违反税法？税法上有否规定支付方式？能否以其他公司的债权

抵消 A和 B公司的债务？还是要有什么手续才能的？ 

答：委托付款是日常经济活动中合法的支付手段之一，因此对纳税人能提供合法的委托付款合同或协议等资料的，对其委

托第三者支付的金额，视同委托方支付款项，对委托第三者收取的金额，视同委托方收取款项，可按规定申报抵扣。上述情形，

若 A和 C公司有签订委托付款合同或协议，则 A取得 B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增值税额。 

（资料来源：广东省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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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租用私人车辆发生的过桥过路及燃油费能否税前扣除？ 

问：我单位与单位法人代表签订车辆无偿使用协议，使用法人代表个人车辆作为公司办公用车，请问个人车辆所发生的过

桥过路及燃油费能作为费用税前抵扣吗，还有就是我公司租赁个人店面作为经营住所所发生的水电费能税前抵扣吗（发票是房

东的名字）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

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按照上述规定，企业生产、办公租用私人车辆，应该按照独立交易原则，明确约定油费以及其它的过路、过桥、维修等费

用负担责任，支付合理的租赁费，索取合法票据。凭合法有效凭据可以列支，准予税前扣除。 

关于水电费发票问题：可以参照物业代收水电费后，小区办公场所无法取得独立的发票的解决办法：可以凭水电公司给物

业开出的总的发票复印件和自己户名水电明细情况复印件以及收据三者入账扣除。贵单位可以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并凭借租赁协

议、发票原件或复印件、收据等有效凭证进行入账税前扣除。 

（资料来源：江西省国税局） 

 

3、境外企业支付国际海运费能开发票吗？ 

问：我公司是一家货运代理公司，收到境外企业支付的国际海运费，境外企业要求我公司开发票给他们，我公司知道不能

开增值税发票给他们，请问我公司应该开哪一种发票给他们呢？依据的那一条税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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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您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且您指的是您司向境外公司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

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号）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

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因此，由于境外

企业不存在进项抵扣的问题，则您司应向境外企业开具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资料来源：广东省国税局） 

 

4、外籍员工取得企业按月支付的探亲费，是否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问：外籍员工取得企业按月支付的探亲费，是否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答：根据《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54 号）的规定，对外籍个人取得

的探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探亲的交通支出凭证（复印件），由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对其实际用于本人探亲，且

每年探亲的次数和支付的标准合理的部分给予免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有关执行标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1]336号）的规定，

可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的探亲费，仅限于外籍个人在我国的受雇地与其家庭所在地（包括配偶或父母居住地）之间

搭乘交通工具且每年不超过 2次的费用。 

因此，企业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给外籍员工的实报实销探亲费，在合理范围内给予免税；对按月支付的探亲费，不符合上述

文件规定的，应并入当月工资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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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江苏省地税局） 

 

5、出租自行车库是否需要缴纳房产税？ 

问：开发公司将自行车库（不可售，无法办理房产证及土地证，属公共配套设施）出租，要交房产税吗？ 

答：根据《检发<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关于车船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税地字[1986]8 号）的规定，“房产”是以房屋形态表现的财产，房屋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两边有柱），能够遮

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财税[2005]181号）的规定，凡在房产税征

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的建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

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上述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是指有屋面和维护结构，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经

营、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上述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是指有屋面和维护结构，能够遮风避雨，可供

人们在其中生产、经营、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因此，地下车位属于房产税征税范围，若您企业出租地下车位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当按租金收入的 12%缴纳房产

税。 

（资料来源：江苏省地税局） 

 


